
 

中心簡介 

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「全人素養、宏觀公民」為理念；為發展學生通識能力，推

動相關教育活動： 

1. 舉辦各種有助於培養學生品德教育的公民人權、藝術美感、人文與文化、自

然生命與科技相關議題講座、研習活動，培養學生發展多元能力，提供最佳

的學習環境。 

2. 推行通識護照，獎勵學生拓展通識視野，營造適宜學習環境，盡量滿足教師

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需求，進而確保通識教育教學品質，以有效達成發展學生

全人通識能力之目標。 

 

北市大通識教育理念 

 



112學年度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

 
108學年度起入學生畢業前須修畢通識選修，須包括「資訊應用與設計類課群」

課程至少2學分。112學年度起入學學生英文必修6學分；「大一英文(I)」、「大

一英文(II)」與「大二英文(III)」。 
 

新生選課須知 

 通識教育中心會為大一生進行大一國文、英文分班及帶入選課記錄。 

 新生第一階段（通識選修）志願序選課（9月5日星期二9:00至9月6日星期

三 12: 00，詳見教務處訊息）：中籤數－分類選修至多2門（可填15個志

願）；共同選修至多1門（可填9個志願）。 

 第二階段網路加退選：第一階段尚餘之網路選課名額，開放選課，不限選

課門數。 

通識微學分與自主學習課程 

 通識微學分與自主學習課程自108-2學期起開辦。 

 學生每學期修習累積滿9小時者可提出學分抵免申請，審核通過科採計0.5

學分 (當學期不足9小時者不予採計)。 



學分學程 

 進階英文學分學程：自108學年度起開辦，提供學生多元就業選擇，期使學生

在修習本學程後，具跨領域英文知能，增進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；本學程由

通識教育中心、英語教學系共同規劃籌設。 

 聰明老化學分學程：自109學年度起開辦，提供學生跨學院之全人聰明老化知

能，培育學生善盡社會責任的專業服務實力，俾利學生由校園後走入社區，

發揮專業服務能力的機會；本學程由通識教育中心、理學院體育系，以及教

育學院心理與諮商學系、教育學系共同規劃籌設。 

 修畢各學程所列十八學分，核發證明書。 

英檢證照抵修 

依臺北市立大學英語能力檢定要點辦理，請先至本校校務系統線上申請抵修，再

持英檢證照正本至本校通識中心辦理抵修。 

 

通識教育護照 

大學部學生參加校內外活動，可於通識教育護照集點；集滿5次(當學期通識中心

辦理之講座與其他通識活動3次、校內外其他活動2次)，每學期期末可向通識教

育中心申請一次獎勵(禮卷或服務時數認證)，最新法規請上網查詢，本校首頁行

政單位>通識教育中心>法令規章。 

 

 

 

 



洽詢窗口 

 


